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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目的
为了规范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特制定本制度。
适用范围
适用于我公司所有安全生产环节。
3．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
4．主要职责
4.1、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
4.2、追究和处理事故责任人。
4.3、使全员从事故中受到教育，预防类似事故发生。　
5．主要内容
5.1、在生产过程中如有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向本单位主管安全生产的相关部门报告。
5.2、详细述清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及现场情况，和事故的简要经过以及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3、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发生报告后，应立即启动事故相应应急预案或者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5.4、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5.5、事故调查处理必须遵循“四不放过”（事故原因不查明不放过、事故责任人不处理不放过、全员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没有落实不放过）的原则。
5.6、对事故责任人依照本企业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者按照《安全生产法》有关条款，进行法律责任划分，应负其相关责任者绝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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